
 

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  公告 

主旨：公告本院 111年度招募大專院校法律系(所)暑期工讀生錄取名

單及報到注意事項。 

依據：本院 111年度招募大專院校法律系(所)暑期工讀生報名簡章。 

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正取名單，依序為：李佳俐、莊佳凌、黃保軒、潘伊琳、張子

妍、張致禎。 

二、 備取名單，依序為：黃彥宸、許雅婷、吳冠儒、林永賢、江尹

珣。 

報到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請錄取本院工讀生人員，本人親自於 111年 7月 1日(星期五)

上午 8時 30分至本院四樓文書科（地址:南投市中興路 759號）

辦理報到，正取人員經通知而逾期未辦理報到者，視同放棄，

缺額將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 

二、 報到時請攜帶： 

(一) 私章 

(二)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(辦理勞保) 

(三) 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1份(辦理薪資轉帳) 

(四) 暑期工讀生家長同意書(報到當天請未滿 20歲者攜帶) 

三、 如不克報到，請務必於 111年 6月 15日前告知本院並填寫放棄

聲明書寄回本院，以便通知備取人員報到。 

六、 如有其他疑問請洽本院文書科粘小姐，電話：（049）2242590

分機 1220。 

 


